昆明市旅游消费券发放工作实施方案

为促进疫情后旅游市场的恢复，提升全社会旅游消费信心，促进来昆省内外游客消费，充分发挥旅游业“一业兴百业旺”的消费带动作用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1、 发放目的
发挥旅游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，布局谋划五一小长假、促进假日旅游消费，推出一批市内精品旅游线路，有效拉动旅游综合消费水平增长。
2、 发放时间
旅游消费券投放总额为4500万元，面额100元，发行45万张，主要用于旅游景区门票和旅游住宿消费。于4月28日、29日、30日集中投放， 5月1日生效，有效期至5月31日，逾期不消费自动收回。
3、 消费券参与方式
（一）个人报名：昆明市民从2020年4月25日零时起，可通过“办事通APP”登录，并完成个人实名认证。在首页点击打开“春城花都 好享昆明”按钮，进入昆明市消费券申请专区进行预约，成功后等待摇号。每人对每个消费券种只可参与一次预约，一旦预约成功，信息不得更改。
（二）商户报名：注册地在昆明市、已营业并愿意遵守活动规则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（实体店），2020年4月25日零时至5月20日24时期间，可下载并登录“办事通APP”完成实名认证。点击“春城花都好享昆明”商家参与入口，选择参与类型，填写报名要素，完成资料上传。
 （三）摇号公布。此次消费券的投放采用电脑摇号形式，2020年4月28日、29日、30日每日15:00开展集中摇号，由昆明市明信公证处监督进行。摇号按照旅游、餐饮、体育三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分别进行摇号，摇号中签结果通过“办事通APP”和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官网公布。
4、 消费券使用范围
全市A级景区、景点、公园；全市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治安许可证的住宿企业，由企业自愿申报后参与活动，按照消费券使用规则参加活动。鼓励旅游企业叠加企业优惠政策。
五、消费券使用方法
（一）发放的4500万元旅游服务消费券，重点对景区门票和住宿消费进行补贴。游客在景区或住宿设施消费时满200元抵扣100元，消费券允许一券多人使用。鼓励星级旅游饭店、精品酒店、旅游民宿等开展“消费券+商户促销折扣”折上折活动，拉动旅游及住宿业消费。鼓励景区在门票基础上叠加电瓶车、缆车、娱乐项目等套餐产品。
（二）每笔消费限用一份消费券，不可提现、不设找补，持券市民需在消费券有效期内（5月1日——31日）使用，逾期作废。
（三）消费券仅供到店消费使用。结算时，总消费金额达到用券标准，持券市民出示消费券二维码抵减消费金额。
（四）除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外，如有其它企业、银行活动消费券可与此券叠加使用，抵扣后消费金额可通过龙支付、微信支付、支付宝、银行卡、现金等方式支付。
六、保障措施
建立市民服务响应措施，开通应急处理通道，及时处理市民和游客反映的问题，市民、游客及旅游企业可通过12345市长热线、96927旅游投诉平台、建行95533、昆明市113家建行网点，咨询、投诉和反映消费券相关意见建议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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